附件1

常德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目验收提交材料清单（30万元及以上项目）

一、常德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项目验收报告（附件2）

二、项目任务书（复印件）

三、合同任务指标完成情况佐证材料（与附件2内容一一对应，无关材料不需提供）

1.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创新指标方面的佐证材料：包括技术指标需附第三方机构检测报告，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品种等需附生产批文、许可证书、技术报告、质检报告、图纸图片等等；
2.经济效益指标方面佐证材料：包括项目执行期内企业财务报表、纳税证明，项目产出成果销售明细、合同，用户报告。促进行业与当地经济发展需附测算依据及相关材料等，有贴花审计报告的可提供贴花审计报告；

3.科研成果奖励、知识产权、标准、创新平台、人才队伍建设、产学研合作机制等方面情况的佐证材料（技术标准、专利、软件著作权需附一览表及其证书复印件，出版专著、论文需附一览表及其用稿证明或受理函）。

4.经费使用情况。项目承担单位专项经费核算、使用及管理情况、财务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自筹经费到位及使用情况、预算执行与调整情况。

说明：①专项资金100万元以上项目，承担单位可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专项资金 100 万以下的项目，承担单位需提供专项经费支出明细账、承担单位专项经费到账凭证和收款单、专项经费单笔 1万元以上支出的记账凭证，审批手续、供货合同或协议，设备或物资明细，发票、银行转账凭证、入库或物流单等财务原始凭证复印件；自筹经费支出明细账、自筹经费单笔5万元以上支出的记账凭证和相应财务原始凭证复印件，如无则提供前3笔金额最大支出凭证。(按各支出科目分类归集，区分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

②如有参与单位并有专项经费分配的，需同承担单位一样提供财务资料，并补充提供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承担单位专项经费拨付凭证和付款单以及参与单位专项经费到账凭证和收款单。说明：承担单位需统一汇总整理参与单位的财务资料，形成最终的《项目经费使用决算表》。

③单位需按照任务书规定的项目起止时间清理各项项目支出，项目到期后支付执行期内应付未付款可一并纳入。

注：以上材料请按顺序装订成册；项目承担和参与单位需加盖公章，相关单位法人、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需签署姓名。

四、验收材料真实性承诺书(不装订，单独交)
五、科技项目绩效自评表(不装订，单独交)

